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一流专科高等职业教育 

建设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一流专科高等职业教育建设专项经费管理，

提高经费使用效益，促进上海高等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根据《关于印

发<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科教

〔2016〕31号)、《上海深化产教融合推进一流专科高等职业教育建设试

点方案》（沪教委高〔2019〕11 号）、《上海市一流专科高等职业教育建

设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沪教委高〔2019〕64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

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管理的专项资金包括一流专科高等职业教育建设专

项下所有子项目的专项经费（含一流高职专业建设项目、“1+X”证书制

度试点工作项目和师资培训、技能竞赛、职业体验日等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项目）。 

第三条  遵循“科学规划、合理安排，责任清晰、规范管理，专款

专用、突出绩效”的原则管理和使用专项经费。 

第四条 通过市教委遴选立项的项目由学院相关部门具体负责制定

项目规划、编制项目详细预算及项目执行等工作。 

第二章  子项目评审 

第五条  项目建设相关部门自主确立建设子项目，由学院科研发展

规划处组织评审，通过评审立项的子项目将预算等材料报送学院财务处



备案，同时按有关规定报市教委备案。 

第六条 项目评审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三个内容： 

（一）合法性评审。主要评估和审查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和本市的有

关政策法规，是否符合项目资金保障的范围和支持的方向。 

（二）合规性评审。主要评估和审查项目申报是否符合规定条件和

规定程序。包括项目实施后对促进事业发展的意义与作用，评审项目的

前期研究和论证过程，以及详实的项目申报资料等。 

（三）合理性评审。主要评估和审查项目是否有切实可行的预算计

划、具体有效的科学管理办法。 

第七条 项目评审方法 

（一）科研与发展规划处自行组织评审或委托第三方评审。 

（二）开展项目评审时，可采用集中评议、现场答辩、实地考察等

方法。 

（三）每个项目的评审专家总人数一般不得少于 5 人，外聘专家不

少于二分之一。评审所邀请的专家应为熟悉项目研究内容的技术专家、

熟悉财政财务政策的财务专家及管理专家。参与项目评审的专家应严格

执行回避制度，与项目实施或存在相关利益的人员不得参加评审。 

（四）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审应先编制项目评审用户需求、标书、

并根据招投标相关规定选择具备资质的评审机构与其洽商合同签订和项

目评审方案。 

第八条  科研与发展规划处原则上一年组织二次项目评审。 

 第三章  专项经费的使用 



第九条  市教委下达的专项经费和学院配套的专项经费由学院财务

处设立专项，实行专款专用。 

第十条  专项经费的使用，必须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严格遵守国

家有关财经法律法规、会计制度以及学校相关规定，应严格按预算申报

的内容执行。 

第十一条  使用专项经费购置的固定资产，按学院固定资产管理规

定统一管理。 

第十二条  专项经费用于支付劳务、专家指导费等费用，应符合国

家、上级部门和学院相关制度的规定。 

第十三条  专项经费不得用于基本建设、对外投资、偿还债务、支

付利息、捐赠赞助、弥补其他项目资金缺口等支出，不得用于以各种形

式安排绩效工资性质的人员经费。 

第十四条  专项经费中凡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内容，应按国家和本

市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执行；对应当实行“公务卡”结算的支出，按照

“公务卡”结算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专项经费的管理 

第十五条  根据专项经费的性质，依照对口原则由学院决定各类专

项的建设单位（相关学系和部门）。 

第十六条  相关学系和部门应加强专项经费管理，对专项经费的使

用、进展情况严格控制把关，定期检查项目建设情况和专项经费的执行

情况，对项目总体绩效情况负责。 

第十七条  专项经费实行“项目负责人制度”。对于立项到部门的专



项经费，部门负责人为专项经费管理和使用的负责人，全面负责项目的

实施和经费的使用，对项目预算使用的真实性、合法性、合规性和项目

预算绩效情况负责。 

第十八条  专项经费一经下达，各项目负责人应严格按照执行，不

得随意自行调整，确有必要调整的，按原预算审批程序报批。 

第十九条  学院财务处应按财务制度、预算管理制度对专项经费的

立项、评审、实施、使用、管理等环节进行检查和监督。 

第二十条  预算年度未执行完毕的资金，应按照国家和本市现行有

关财政资金结转和结余的管理规定执行。 

第五章  监督检查与绩效评价 

第二十一条  专项经费使用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规

章制度，自觉接受财政、教育、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发现问

题应及时整改。 

第二十二条  在年度终了后，项目负责人应当对照项目建设实施方

案和设定的绩效目标，开展经费使用绩效自我评价，形成年度绩效自评

报告并报学院。 

    本办法自发文公布之日起实行。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2020年 3月 

 


